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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九九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大法官  黃茂榮 

大法官  葉百修 

 

關於本號解釋之解釋客體: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

十五條第四項前段、第六十七條第二項前段及九十四年十二

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六十八條之規定，是否侵害人

民之行動自由及工作權，有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

疑義，多數意見認為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尚無牴

觸，而與憲法保障人民行動自由及工作權之意旨無違」。本

席等對於該解釋意旨基於下述理由不能贊同，爰提出不同意

見書如下，敬供參酌： 

壹、聲請意旨 

 

關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前段、第

六十七條第二項前段及九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

同條例第六十八條之規定，聲請人認有違反憲法第七條之平

等原則及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的疑義。亦即：（1）相對於

同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關於一般酒駕之處罰規

定，同條第四項前段及第六十七條第二項前段關於拒絕酒測

之較不利的處罰規定，是否違反平等原則或比例原則，（2）

第六十八條關於吊銷各級車類之駕駛執照的處罰規定，是否

違反比例原則。以上問題之處罰規定涉及對於拒絕酒測之法

律評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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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酒駕之禁止規定及其法律責任 

 

現行法中有下列禁止酒駕之規定：（1）道路交通管理處

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：「汽車駕駛人，駕駛

汽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

上六萬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

照一年；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，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；致

人重傷或死亡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，並不得再考領：一、酒

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。二、吸食毒品、迷幻藥、麻醉藥品及

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。」（2）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：「服

用毒品、麻醉藥品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，不能安全駕駛動

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

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（第一項）。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一年

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

期徒刑（第二項）。」該規定第一項為危險犯，只要因飲用

酒類而有「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」的情形，即

得處以該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刑，並不以已肇事為處罰要件；

第二項為結果犯，以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為要件。 

 

參、酒駕之舉證責任與酒測之協力義務 

 

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

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禁止酒駕，並分別規定，視情形，

得處以其所定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。為執行上開禁止酒駕之

規定，應由執行取締酒駕之機關負舉證責任，提出合格之證

據方法，認定酒駕事實之有無。因此，為適用該二條相關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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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必須調查相關之證據方法。然證明有無酒駕之證據方法

（身體中之酒精濃度）存在於汽車駕駛人之身體中，必須透

過酒測，始能取得汽車駕駛人相關之生理狀態的客觀數據。

倘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，必導致適用上開法律之行政或司法

機關，不能依客觀證據方法認定待證事實：汽車駕駛人是否

酒駕。因此，有必要課汽車駕駛人協力義務，配合執法機關

進行酒測。然上述關於酒駕之處罰規定尚非課以接受酒測義

務的規定。 

為對特定人進行酒測，還是需要有法律規定，在一定要

件下課汽車駕駛人接受酒測的義務，並規定執行酒測之人員

應使用之合格儀器及應遵守之衛生安全手續，以及規定汽車

駕駛人得否在一定之情形下，拒絕接受酒測，以符合正當法

律程序之要求。 

為此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，「警

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

具，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：⋯⋯三、要求駕駛人接受

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。」故汽車駕駛人所駕駛之交通工具已

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者，有接受酒測之義

務。該協力義務與汽車駕駛人無自證己罪之義務的憲法保障

並不衝突。 

如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，產生該義務是否得強制執行，

亦即在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時，警察得否對其強制酒測的問

題。對此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五項規定，

「汽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一項測試之

檢定者，應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

員，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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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。」依該項規定，在汽車駕駛人肇

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一項測試之檢定，始得對其強

制酒測。 

 

肆、拒絕酒測可能連結之法律效力 

 

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，直接引起的影響為：適用上開法

律之行政或司法機關，不能取得客觀之證據方法，以認定待

證事實之有無：該汽車駕駛人是否酒駕。是故，必須就拒絕

酒測，進一步加以規範。 

關於拒絕酒測，其可能之規範模式有三：（1）單純從證

據方法之提出或調查之拒絕的觀點，依證據法則，以推定待

證事實存在的方式來加以規定；（2）強制酒測，以取得客觀

數據，證明是否酒駕；（3）不為關於待證事實之推定的規定，

而直接將拒絕酒測獨立規定為課以一定處罰之要件事實。 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項雖有在肇事的要件下對

汽車駕駛人強制酒測之規定，但同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兼

採直接將拒絕酒測獨立規定為課以一定處罰之要件事實的

規範模式。 

為遏止拒絕酒測的行為，如果透過違法酒駕之事實的推

定已能達成，則是否有特別針對其拒絕酒測，評價其蔑視公

權力，並以之為獨立之可罰事實，課以較重責任的必要，值

得討論。然不論是推定待證事實存在或直接以拒絕酒測為課

以行政責任之獨立的充分要件，皆不能滿足刑事責任之課

予，應有證據方法能證明犯罪事實存在。該證據方法只能透

過強制酒測取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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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酒駕及拒絕酒測之處罰規定 

 

為第三十五條第一項之適用，如果汽車駕駛人無正當理

由拒絕酒測，首先必須補救的是：推定該待證事實存在，亦

即推定該汽車駕駛人酒駕，從而得對其課以該項所定之酒駕

的責任。有疑問者為：（1）是否承認在有正當理由時，得拒

絕酒測，（2）對於拒絕酒測者，是否得規定對其課以超過實

際上有酒駕者之責任？亦即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

五條第四項所定重於同條第一項之責任，是否符合平等原則

及比例原則？ 

法律效力對於構成要件之連結是否相當，亦即是否符合

比例原則的認定模式，除有以客觀之事務關聯為基礎，按適

用比例原則之案件的標準檢驗模式加以論斷的方法外（客觀

說），亦有從價值判斷之一貫性的觀點，以立法機關既有之

相關判斷為出發點，然後以類比的方法認定之（主觀說）。 

聲請案所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

第一款及第四項規定之基礎構成要件的異同為：在第一項第

一款為經證明為酒駕，在第四項為拒絕酒測。假設在拒絕酒

測的情形，得推定其酒駕，則該二條規定之構成要件的差

異，在規範上僅剩下酒測之拒絕。有疑問者為：因拒絕酒測

而推定其酒駕，是否已足以衡平其拒絕酒測之反秩序行為對

於法秩序之不利的衝擊？如認為還不足，則除一概提高其罰

鍰至最高數額外，是否還有必要一概以吊銷汽車駕駛執照取

代吊扣汽車駕駛執照，致使拒絕酒駕者因此不得駕駛汽車的

期間至少較實際酒駕者提高一年？按現代生活或工作，持有

汽車駕駛執照以使用汽車作為交通工具已是相當普遍的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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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。所以因拒絕酒測，而加長禁止拒絕酒測者駕駛汽車之期

間，是否必要及妥當？有探討餘地。 

按酒測之目的在於取得證明有無酒駕之證據方法，因

此，其連結之法律效力，原則上應以酒精濃度超過法定標準

之處罰規定所定者為適合。超出該程度之法律效力的連結應

有更進一步的理由。 

其可能的理由為：按汽車駕駛人所以拒絕酒測之目的，

可能在於規避其酒精濃度超過標準時該當刑法第一百八十

五條之三所定之刑事責任，而為該刑事責任之犯罪事實的認

定，並不能依據拒絕酒測而推定之酒駕的事實。為能順利取

得證明是否酒駕之證據方法，有強制酒測之直接強制方法或

課以（例如：吊銷駕駛執照之）處罰的間接強制方法。關於

酒測之執行，以較吊扣駕駛執照時間為長之的吊銷處分，來

促使汽車駕駛人接受酒測，衡平其可能規避之刑事責任，係

一種間接強制的方法。然上開間接強制並不能真正解決為酒

駕之禁止規定的適用，所必須面對之問題：如何強制酒測，

以取得直接證據，證明有無酒駕。關於強制酒測，現行法是

否已有明確的法規為其依據？ 

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規定所定之酒駕交通危險罪

並非告訴乃論之罪。在有疑似酒駕而又有拒絕酒測之情形

時，自當啟動強制酒測之刑事偵查程序，以公正依法判斷，

並不適合利用加重行政責任，替代無可取代之強制酒測。蓋

犯罪事實之證明不能以推定的方式為之，而刑法第一百八十

五條之三所定罪刑之訴追不得因犯罪嫌疑人之拒絕酒測而

停擺，面對此種情勢，目前自當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三條

第二款規定，啟動檢查身體之勘驗的直接強制處分，對於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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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交通危險罪之犯罪嫌疑人為強制酒測，以取得汽車駕駛人

酒精濃度，是否有超過標準之證據方法。 

 

陸、強制酒測及其酒測結果 

 

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二款：「勘驗，得為左列處

分：⋯⋯二、檢查身體。⋯⋯」汽車駕駛人如果拒絕酒測，

在如何之要件下，得依該款規定對其強制酒測？如對其強制

酒測，是否應按強制酒測之結果，定其法律效力？測得之酒

精濃度如果超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十四條第二款所

定標準：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０．二五毫克或血

液中酒精濃度超過百分之０．０五以上」，得依刑法第一百

八十五條之三處罰，固無疑問；但測得之酒精濃度如低於該

款所定標準，亦即證明其並無酒駕時，是否因此不得以其當

初拒絕酒測為理由，對其課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

五條第四項所定之推定酒駕的責任？ 

就拒絕接受調查（酒測）之行為，固可能因其拒絕，使

法律價值之評價所應依據的實質事實，不能獲得證明，而規

定該調查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受推定而存在。惟該推定如經

強制酒測，而被證明為不真正時，應不得再以該推定之事實

為基礎，課以法律責任。 

 

柒、現行規定之缺失 

 

一、 針對拒絕酒測，就證據方法之取得，如有必要應規定

在一定要件下得強制酒測，或不為酒測而推定待證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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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成立：拒絕酒測者推定為酒駕。 

二、 在此認識底下，其後續的規定應當是：（1）完善強制

酒測的程序規定，並規定經強制酒測者，應按強制酒

測結果，適用酒駕之相關規定處理，不對之與自願接

受酒測者為差別待遇。（2）道路交通管理機關得不為

強制酒測，而推定拒絕酒測者有酒駕行為，並適用酒

駕之相關規定處理，不對之與自願接受酒測者為差別

待遇。 

三、 不適合將拒絕酒測規定為獨立的可罰事實，直接連結

比經證明為有酒駕時更重的法律效力。 

四、 將之規定為獨立的可罰事實，直接連結比經證明為酒

駕時更重的法律效力，將產生兩個問題：（1）推定酒

駕之處罰與實際酒駕之處罰不同，有違平等原則。（2）

後來如經強制酒測，證明其酒精濃度未超過標準，亦

即無酒駕情形時，本當依強制酒測之調查結果不予處

罰，但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的

規定，還是得將其當成酒駕處罰，過度僵化拒絕酒測

之規範模式。 

五、 最後，酒駕之汽車駕駛人之主觀情狀個個不同，特別

是其嗜酒、倚賴汽車駕駛執照謀生的程度，以及再犯

之可能性等皆可能有所不同。所以，關於酒測之處罰，

不同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

款規定：「汽車駕駛人，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

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

鍰，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；

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，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；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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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傷或死亡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，並不得再考領：一、

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。」在同條第四項針對拒絕酒

測，一概規定：「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第一項測試之檢

定者，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，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

及吊銷該駕駛執照；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，吊銷

該駕駛執照，並不得再考領。」並依第六十七條第二

項規定，將其吊銷駕駛執照，不得考領駕駛執照的期

間延長為三年。此外，依九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

公布之同條例第六十八條第一項，汽車駕駛人因第三

十五條第四項前段規定而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者，吊

銷其持有各級車類之駕駛執照。以上處罰規定，皆不

容許處罰機關按汽車駕駛人之具體情狀給予裁量之餘

地。這與處罰規定之一般的立法體例不符，亦不是規

範拒絕酒測之事件一般所必要，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

所定之比例原則。另上開規定對於拒絕酒測者之處罰

規定，與一般經證明為酒駕者之處罰規定相比，有不

具正當理由之不同的嚴格規定，亦與憲法第七條所定

平等原則有違。 

六、 酒駕危害交通安全，為確實保護他人之生命身體及財

產的安全，對酒駕之汽車駕駛人是否應有較之現行規

定嚴格之處罰，屬於另一個問題。本聲請案所涉者為，

對於拒絕酒測者，與實際酒駕者相較，應如何對其妥

適規範，以維持法體系之價值判斷的一貫性，並符合

處罰法之規範體例的問題。 

 


